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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久不衰的⺠間理財管道－合會（⼀）：合會的基本概念

⽂:鍾秀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20

案例

A發現近⽇將有⼀筆意外的⽀出，為了籌錢，想邀集B、C、D以及⾃⼰17歲的⼩孩E等4名會員成⽴互助
會，收⾸期會款應急。合會的成⽴，會⾸和會員的⾝分有什麼限制嗎？合會的會單，需要記載那些內
容[1]？

註腳

本⽂

「⼩明〜前⾯雜貨店的張伯伯說要今天收會錢，你等⼀下去雜貨店買瓶醬油順便把錢拿過去……」
「阿美！快把桌上那張紙折好拿去給林媽媽，⼈家8點要開標，你再不去就來不及了！」

⼀、前⾔

替爸媽跑腿送會錢、遞標會單，應該是不少⼈童年回憶的⼀部份，因為早年⾦融商品的選擇少，造就「互助
會」於⺠間理財管道中扮演舉⾜輕重的⾓⾊。但由於冒標、倒會、會⾸捲款的事情層出不窮，因此在1999年4

⽉21⽇修正公布的⺠法債編新增「合會」章[1]，將原來屬於⺠事習慣的「互助會」無名契約，提升為⺠法中
「合會」有名契約的層次。

⼆、什麼是「合會」？

合會是由會⾸（俗稱會頭）和每位個別會員（俗稱會腳）間約定，或由會⾸邀集兩個以上會員並相互約定：在
每期開標時，由各個會員出價相互競標，所出標⾦最⾼者得標、獲取當期合會⾦；⽽會員依據是否已得標的⾝
分不同，計算每⽉各⾃應繳會款並按⽉交付的契約[2]。其中所出標⾦最⾼的得標會員可以取得當期合會⾦，是
「合會」的重要特⾊，如果會員能領回⾃⼰所繳的各期會費⼜可獲得⾼額利息的話，因為不具有合會的本質與
特⾊，反⽽可能構成違反銀⾏法的不法吸⾦⾏為[3]。

   關於合會具體的運作、常⾒的法律爭議，可參考：
鍾秀瑋（2021），《歷久不衰的⺠間理財管道－合會（⼆）：合會的運作與倒會》。
鍾秀瑋（2021），《歷久不衰的⺠間理財管道－合會（三）：合會常⾒的法律紛爭與刑責》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59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902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913


三、合會的限制（⾒圖1）

圖1 什麼是合會？
資料來源：鍾秀瑋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誰可以當會⾸？誰可以當會員？

為了避免會⾸虛設⼈頭會員進⽽冒標、提⾼倒會⾵險，⺠法要求會⾸必須是成年、⼼智正常的完全⾏為能⼒⼈
（⺠法規定年滿18歲為成年）。未成年的無⾏為或限制能⼒⼈雖然可以成為會員，但是不能參加會⾸是⾃⼰
法定代理⼈的合會。另外，會⾸就是會⾸，在同⼀個合會裡不能同時⾝為會員[4]。

（⼆）合會要有會單

依照⺠法第709條之3規定[5]，會⾸在成⽴合會時必須提供會單，上⾯記載：



1. 會⾸和會員的姓名、地址、電話；

2. 每⼀個會份的種類及基本數額、起會與標會⽇期、標會⽅法；

3. 出標⾦額之最⾼額或最低額約定。

會單由會⾸和全體會員簽名之後，會⾸另外製作繕本交付給每位會員，讓會員能夠查核其他⼈⾝分的真正性、
並評估參與的⾵險。不過，就算沒有訂⽴會單，但會員⼤家都已經繳了⾸期的會款，合會契約⼀樣是成⽴的。

四、案例解析

回到案例，如果A是已經成年的完全⾏為能⼒⼈，想起會擔任會⾸，邀集B、C、D以及⾃⼰的17歲孩⼦E等4
名會員。⾸先，未成年的E⾝為A的⼩孩，不能參加此合會，⽽且A不能同時兼會員⾝分，因此這個合會依法只
能有B、C、D共3個會員。其次，A必須製作會單記載A、B、C、D的資料，並將標會條件，例如約定要在
2021年1⽉1⽇開始每⽉1⽇開標、每⼀個會份2萬元、採內標制等，連同其他約定（例如出標⾦額最低1000
元、最⾼2500元）⼀起載明在上⾯，由A、B、C、D簽完名後，A保存正本，將繕本交付給B、C、D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2編第2章第19節之1「合會」。[1]

   ⺠法第709條之1：「
I 稱合會者，謂由會⾸邀集⼆⼈以上為會員，互約交付會款及標取合會⾦之契約。其僅由會⾸與會員為約
定者，亦成⽴合會。
II 前項合會⾦，係指會⾸及會員應交付之全部會款。
III 會款得為⾦錢或其他代替物。」

[2]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350號刑事判決、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刑事判決。
銀⾏法第125條：「
I 違反第⼆⼗九條第⼀項規定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千萬元以上⼆億元以下
罰⾦。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⼀億元以上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⼆
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⾦。
II 經營⾦融機構間資⾦移轉帳務清算之⾦融資訊服務事業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⽽擅⾃營業者，依前項規
定處罰。
III 法⼈犯前⼆項之罪者，處罰其⾏為負責⼈。」

[3]

   ⺠法第709條之2：「
I 會⾸及會員，以⾃然⼈為限。
II 會⾸不得兼為同⼀合會之會員。
III 無⾏為能⼒⼈及限制⾏為能⼒⼈不得為會⾸，亦不得參加其法定代理⼈為會⾸之合會。」

[4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B0000001&bp=7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09-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99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4350%252c20100708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6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2775%252c20180809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01&flno=12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09-2


標籤
 互助會，合會，會⾸，完全⾏為能⼒⼈，不法吸⾦

   ⺠法第709條之3：「
I 合會應訂⽴會單，記載左列事項：
⼀、會⾸之姓名、住址及電話號碼。
⼆、全體會員之姓名、住址及電話號碼。
三、每⼀會份會款之種類及基本數額。
四、起會⽇期。
五、標會期⽇。
六、標會⽅法。
七、出標⾦額有約定其最⾼額或最低額之限制者，其約定。
II 前項會單，應由會⾸及全體會員簽名，記明年⽉⽇，由會⾸保存並製作繕本，簽名後交每⼀會員各執⼀
份。
III 會員已交付⾸期會款者，雖未依前⼆項規定訂⽴會單，其合會契約視為已成⽴。」

[5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09-3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4%BA%92%E5%8A%A9%E6%9C%83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90%88%E6%9C%83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9C%83%E9%A6%96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E%8C%E5%85%A8%E8%A1%8C%E7%82%BA%E8%83%BD%E5%8A%9B%E4%BA%B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4%B8%8D%E6%B3%95%E5%90%B8%E9%87%91'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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